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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
財調

0044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

1.行政院整合勞動部、農業部、內政部、衛福部及教育部等建立跨部會協作架構，改善既往各

機關間資訊拆分、處理權責模糊的問題，使移工管理政策從單一部會作業轉型為跨部門協作模

式。 
2.勞動部導入外國仲介「失聯率過高即停權」制度，以明確、可量化標準取代過往多以行政裁

量處理的方式，使移工來源管理更具一致性與透明度。 
3.勞動部強化 1955 專線申訴資料流向，與農業部建立定期通報、分析及研商制度，使個案資

訊不再僅停留於通報階段，而能進一步回饋政策改進與風險預防。 
4.農業部依試評鑑結果修訂外展服務評鑑指標，將評鑑內容調整為更貼近移工管理實務的項

目，如工作紀律、安全衛生、輔導機制及通譯協助，使外展機構管理品質更明確化與制度化。 
5.外展機構管理由過往以行政查核為主，轉為「管理＋輔導」並行模式，促進外展機構自我管

理能力的建立，提升整體農業移工支援服務品質。 
6.農業部建置農業人力資源平臺，整合雇主聘僱資料、移工動態、外展紀錄及訪視結果，使農

業移工資訊可在中央層級統一掌握，提升預警及監管能力。 
7.農業部推動農業專業詞彙母語化教材、語言能力訓練及現場輔導，使雇主與移工溝通得以標

準化，減少誤解造成的勞動爭議，提高行政管理效率。 
8.透過辦理 100 餘場講習與現場訪視，建立農業移工管理的常態行政制度，使聘僱管理由

「被動查核」轉為「主動輔導」。 
9.行政院與人權委員會共同啟動「有依兒少協作專案」，首次將移工家庭面臨之醫療、教育、

托育、身分辨識議題納入正式行政協作流程，並建立定期會議與跨部會責任分工表，使弱勢家

庭服務動線從碎片化轉為全程可追蹤。 

財政及經濟、社會福利及衛生

環境委員會 114.12.03第 6屆第

39 次聯席會議決議 : 結案存查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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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內政部推動無證兒少統一證號規劃，使過往移工子女因未持證件而無法進入行政資料系統

的情況獲得改善，有助跨部會之醫療、教育及社福資源串接。 
11.衛生單位建立「非本國籍兒少預防保健與疫苗接種作業指引」，解決地方過往因無法辨識兒

少身分而不敢受理的困境，使作業標準化、程序化。 
12.教育部建立無國籍兒少入學程序，使地方政府與校方能依法辦理入學，不再需要逐案向中

央請示，整體行政效率與一致性大幅提升。 
13.勞動部強化移工入國講習內容，加入聘僱風險、失聯後果、申訴途徑及農業工作特性介紹，

使移工在來台初期即能掌握正確資訊，降低後續爭議發生率。
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

1.勞動部完成仲介管理相關規範修正，增列「外國仲介引進失聯率過高即停權」機制，將過往

行政裁量轉化為法規條件，使移工引進的品質管理更具法制基礎。 
2.教育部修正《國民教育法》，正式增列「無國籍學生入學法源」，明確賦予未具戶籍及未取得

居留身分的兒少就學權，使失聯移工子女得以依法入學。 
3.教育部發布《無國籍學生就讀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辦法》，明訂地方政府、學校及家長應備

文件、審查標準、轉介流程及跨機關協作方式，使入學流程完整法制化。 
4.農業部修訂「雇主選擇農業移工參考指引」，強化農業雇主資格審查標準，包括住宿安全、

薪資給付紀錄、聘僱經驗、管理能力等，避免不適任雇主提高移工失聯風險。 
5.依指引增訂聘僱流程、聘前評估與訪視要求，使聘僱制度更透明，並提供農業雇主明確依循

的法定操作基準。 
6.行政院督導衛福部研擬失聯移工醫療與生育費用補助制度，現已由各部會共同建立執行原則

與判斷標準，雖尚未全面法制化，但已完成制度化初步，以利後續納入正式規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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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內政部研議無證兒少統一證號制度，未來可作為跨部會資料整合的法定基礎，保障兒少能接

受醫療、教育與社福服務，不因身分不明而受阻。 
8.衛福部建立非本國籍兒童疫苗與預防保健法規運作框架，使地方衛生單位在法律上具備受理

基礎，避免過往「不敢收案」情形。

◆其他績效

1.本案推動使政府從過往以「查處失聯」為主的單向管理，轉為理解農村人力需求及移工結構

的治理方式，協助改善政策長期侷限，並提升農業勞動力穩定性。 
2.透過外展機構輔導與語言協助措施，改善農業移工在實務工作中因語言隔閡產生的安全風

險，提高農場現場作業效率與安全。 
3.多語教材、母語訓練及現場溝通協調機制，使移工能更清楚理解農務操作、機械使用、安全

規範及雇主期望，減少誤會與意外事件。 
4.1955 申訴案件資料與農業部共同檢視，使弱勢移工得以更快速獲得協助，不再因資訊不透

明而無從求助。 
5.失聯移工子女得透過衛生單位接受預防保健服務、常規疫苗接種與必要醫療處置，保障基本

健康權，防止因身分因素而被排除於公衛防線之外。 
6.透過行政院協調，各部會建立醫療不拒收機制與補助流程，使移工家庭不會因經濟弱勢而延

誤就醫，同時兼顧人道精神與兒少最佳利益。 
7.教育部完成無國籍學生入學制度，使失聯移工子女不再面臨失學或無法取得教育服務的困

境，有利社會整體安定。 
8.NGO 受邀加入服務流程，協助建立移工家庭與政府間的信任關係，使弱勢家庭更願意主動

求助，提升資源可及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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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跨部會建立統一證號制度，使過往未能納入行政系統的兒少得以被辨識，避免成為社福、醫

療與教育資源的「漏接人口」。 
10.農村社區因制度透明、溝通改善，使移工與在地居民之間的摩擦減少，有助於農村多元文

化共融發展。 
11.全案推動使社會更關注農業移工議題及農村人口結構問題，有助於後續農業政策調整、農

村人力配置及外籍人力治理之長期改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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